
交通部航港局公告 中華民國111年11月7日
航安字第1112012024C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修正「花蓮港引水費率表」草案。

依　　據：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修正機關：交通部航港局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引水法第十條。

三、「花蓮港引水費率表」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局全球資訊網站

（網址：https://www.motcmpb.gov.tw/），「訊息發布」網頁。

四、本案修正內容之引水費率調整，業經多次與各引水人辦事處及航商代表等

協商並達成共識，為提升行政作業效率，爰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

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交通部航港局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1巷1號

（三）電話：02-8978-8033

（四）傳真：02-2701-8492

（五）電子郵件：mjhsu@motcmpb.gov.tw

局　　長　葉協隆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8卷　第212期　　20221108　　交通建設篇



花蓮港引水費率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

花蓮港引水費率表(以下簡稱本表)係依據引水法第十條規定訂定，自

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交通部核准後，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效，除於

一百十年十月十三日公告增訂取消費、等候費、刪除臨時國籍證書船舶規

定及附加費統一文字用語、收費項目格式、編排順序外，迄今已逾二十餘

年未修正費率。 

考量通貨膨脹、船舶大型化及為符合實務需求，爰修正本表，修正重

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船舶總噸位級距。 

二、 調整水呎費率、噸位費率及等候費。 

三、 修正附註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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